LHFFR 2 RA TR
112 B pia 3 %6135
£ 3 ¢ 00

A FBREEEF

w # 4+ 700
A MR prEER
@ikﬁﬁﬁziﬁﬁﬁkgé&iﬁ,i&ﬁi%T:

— ¥ A R AR EF L2200 (% AR0E0P 0P £ o

Lz - % 1 70000000005 ) Bl & Ar2 7R &4

d AT O0E piz2 -

CESFARR R R ARE A B

m d

"‘ﬁ‘?‘;ﬁfﬁia“i”:"i#‘&é‘ j\éx,_&.g-—éeboo q_g»i.
”%ﬁSHNBTﬁWFMQT%éaCXNKfaﬁ\F%
2 OfEd ApE A T2 ’lbg‘ Lpe QO1EkR 2+ Ba-PRAg
e OO Bt i n LOO%mm%¢OO¢-%4ﬁQ
ORAEic 4 ’w%%4ﬁf*105&99209ﬂﬁb()C%%Fiiﬁ
BE o~ kAR S PR A S BB Ak 7 UM A
g£\+4¢§ ERAPME T - ¢é%‘@ﬁ£%%ﬁ
gHBERLAO0EE > 2 O0p #»1 k&2 OO0k
G 2p002 & 24> ¢ OO0~ 33 [ OO%HF=F - B
4%’@%“500 jge OOt » 5 gl w2 OO0 >
Frn)ffl_fj'&%ﬁ" FuRAEEC OO+ o OO0
A B R ’10 # Rk OQOL P44 B R H 5 En
s L‘HZﬁ’F éfﬁ’ffﬂ‘ﬁ%ﬁc OO * 4p#f 4 #54*
Bzl e QO% TG RER AR AMEE ¢ OO
2 RBE 11240 10p ARk 2353 > £V HE RF OO
LHFRAREHA LEHD e OOFFES 5 F o ~ ik o
P OOL g B2 LT 28 o ApH A HREEL > &

|

%— 7



i

WAAHA AZEFERZ ABEH OO0 2 HIFE > 2 O
Oz 41 | & F(7 i % gﬂfe)@d ?é»i'—A ¥ phixz > 7 d %»’3‘—&
B QO E#RELFEZEF OO e OO0L it
FIE o« 8P 1A gird AxEF S0 OO &TF2
TR I d B Hibizz o
AR B A TR R E b%iuWL%xWﬁ
A A EERRE BN OOF 2 fl2%d > F R4
#HA g2 2PHFRe OO THFFH o H R ﬁﬁﬂ‘ﬁﬂ W2
w E#’* EE Y I HFRFECO0ERER > ¢ OO
g1 ﬂ934F’ﬁ%&é*@%°OQﬁ§ﬁ§’@
EwE 0 FABFAARYEAEO0R * o L} B
1‘;*&‘“Tp/f@”Tﬁiim%%\ﬁ'*”“Uiﬁ;'zl‘ ¥ A B
e QOR Tk v & B2bgr A rid g Fendg - Aps 4+
ﬁl%‘W%bOOiﬁﬁﬁé% Zi S A L 3
2 RhF 2 FAFO0k= 2L e E&2 7 A2 4AREEF
Fl2 ¢ 4 i T A ff’fﬁ‘ﬁ“‘ » e L AT ¢ O
Ocek Al i > EIRApH A @2 8xe OO é o O0OH
AR R R AR A L RS
AR A BT SARE A PR 0 BRS A B
i‘?; GOOEFLI‘ Fd pOORAEZ ;> &7 e QQ”’T‘
e QOB AL B L g Faf- 52 O07 2 E LR
ti? e[ OO/ B AFEF S 2 LB T2 0gy
To2vE- kPR RE S B A ARG AR EL OO R
FE FalRUNEOOLEMHA P B¢ - T &P -
e
Fh > Fpri%kad i gy AarEF 22000 “%
A 09957 10p A e OO » & g T ik e OQﬁ‘f”}
X2 TR B f A AP A T2 o ApE A T 106#9 20p K-
z OOJJ%PE- APRRE ~ AR o~ PEES R 2 BB :}F] A
BTG UMARE S FAREF - FRART T SRR
B~ G E AP AR R R L O0EESE 7 A 12

:_?EJ-

-\%\

_\\



220000z #£AaE7#£ (A% %8F -
%97 %2 %107 ~ %16F ) > ® ZAp¥HA 22 H > REE A

Jm
1)

= R °
T~ A2 ST
e % £ gagy > M AL EF L EIEDL FRA LB &
ﬁiﬁ**ﬁ%ﬁi%ﬁ*;%ﬁﬁiﬁﬁiﬂﬁﬁ’%%
Fikad2 -2 A FH REATIHRESER TG
Lz g REt BB T2 0 A2 % 10550 ”1 fi*ﬁ e oo
-«ﬁwﬁUa%v%’wi sik+*+2 b 2flE > FH- K
A A RARTAER (1)F AL md s Bu s AdRE R
a2+ +2 T2 A RFELFR QWA 2 E& - B
¥ G0 @FREE GRS 2 AR AR REK
%3 L2 R FE AR - B AFLAFAAAIET L H B &
PAEZ AR2ZRERR ()2~ 2 L FF s >
A EFLEEIEFRELFTE (T EELBRY
Btz pERE nAEFAEGNELZFH /z'Fmng?;Q
THIARZPRFLAFED LT Z2AAFL N T FIE
ot RS RITBH £ BRE B M
REFAMEF IR A LRI AN AL
HFEIREZ o REF10050FEZ 1y P R o 22 5
HEIAE MY AR E S AR TR B
R X2 F10697F2] SR -
B rmkmighica B2 A 4 X GER EHP OO0~ ¢
OO T4 > ARFERR 1Y
1#\’3\“&""&&5’?7'?\?;3: :
®%¢ﬁ+éym¢@4¢5:%ﬁ&éé?gimﬁ’%ﬁ
J‘%%n p/,\_;orﬂ’—uk s‘é
®%*ﬁ+*&ﬁﬁ$-%$34*?Eimﬁ%@’?%ﬁ
FEEREFI-
QU A% REFHd HMHEPME > mE32d FHAAR
OOE ERAE

—_

P
i
m



@ﬁﬁﬁaﬁaﬁﬁc AEgBADET L ZAIGR o

@58 By Fl2rAET %6148 27+ 4+ %2 (F
%>’ﬁ“‘ﬁﬂiﬁﬁ‘ﬁ%%ﬁﬂ@ﬁlﬁﬁi%%’
fEA S EF LR AGHA LR AR ApE LS (112)
ERMA LT RS 0 A ET L ERISKRLRY -
E&a%i’%$§£4m\%%£@&;w%»\,%é
TG HR T EAAHA AT RIRL L AR A
AR EFLAFFUBRIE FAAE PR F
RILET > A AFES M EEGEC 2 § 5 T BRI
frig AR EF LAY Bt HibiT R A T
A AR O0E ERAE

@;TL‘U?‘;’T?} A ﬁQO»_«'ﬁ-;;}—; & oid 2 ;;ygrb%\;ggz Eb”ﬁ 2 & > g{ 1L
”ﬂ%%mB%@%*ﬁ+*’?é@5mﬁ T i
R s g3 g e TR AER > A 0O0T T

kw
Q

R AREFEE AN KEED R A
FEAR o ERL A g;;@_rawv
LR SR g R AR
gl13E128p s 4 F %31130015%&,
SMAERL) KL (AARE 5497 2

SEEN S %ﬁ%”%%a £ 1 ITETE ARSI A B AR
TARE ‘Jw .

LiF &R

@pfin 326 % * 5 3F - d 2 A 2 REfBFEEHRL
FoERFLFEEAr B vty REFL Y
BPAEFFR2R2ARFIIH > "5 * 2 it > %4 P
EER: - Il BN I 9

QUMBPFEFER 1 23 Y ABZA R, 2 e LEn A
EELERAE PR R LAMBEPEE Y72 & -



QR EERSTR © H* 2 fi%ﬁiﬁufzﬁaf%fﬁ » B FEE
' » FIZERE AT o EE

W
.
\
e
S
P
|
s
&
IF

5=
g§
\:\

i REIRE o

@%ﬁé%?%2$4%%§%ﬁggﬁ4%@$i,@ﬁﬁ
T2k AL ZFFead BPEEHPEL > R
AR WA BERN  Yd M l/f’:&%f___j‘.ﬂﬁﬁ}éﬁ-"ﬂz o T %
/\J‘AEE-@PE:&}E’?

@%T%%iﬁiﬁwﬁmwﬁﬁﬁiﬁﬁéé ;
AFAFEILFY AT R AIKT RS

-

[}

@AXEF L L2 IFLTER T ADETF L B AW ERNT A
IEF > HE AT o

2.:x T HAE 2 ER A T
His 1G24y M2 A2 a3 (%31) 23R4EL -
pELEEFR 2 ARA e L EN T ABEEI LR
FrARL FRAMAAFOORMEFL S 2 FA 14
Fod iR LEHRIXARE XA AL ERARFA
Z B RRF Y RELRAFFE 2B o g
AREFL (FIL) ZAH o

3.6 o AR T2 ERE DA
EE AR AT LT EARA PR AEER FEE> LR E A
wEFA (KAL) ZREF AT g A 11ISE]
T23P A ALZF % 11301354835 30 i ph RA € 1 TR EF E 5%
A1 AR AARL (A AFRE %D0TE ~D9F T %627 ) *

w 2& °
ke 3 EREFHAH2 ¢ OO0 ﬁ@@@ﬁ%m,w
FEBATALENESER FAZT HISHEA AR

HUE L
1112#47 FpdE 3 gBR2 RF] > wd !
MFFAmE-R2 P F 32T 4
WFEPEBEPFEY T OOFEL

FER



Rizf® 1~ OO
A5 o

FF At LRz p gy -

@7 OO0% 77 OO% # iy 3| H AT
E£SE > 7 O0Op® LRI éz»/..%., ; % % 353
ﬁa‘“'%’” 88?2, P O00FXHF T 2 L RIZIRFHT I
FRISHFE Y 5 B o

@@ OOZ\ ;_‘lllﬁF’“‘a QQ ;P%A S 33 s T

\:
=
e
3
Ay
I\ 2
4
Ay
I\S7
4
AL
™
&5
4
=
A
T4

3
ﬁ?‘
4«-4
I\
N
ﬁv*j
o
/H'
—
oN
Q
74-
Nud
S
g

Jul
=
I g
&y
I\S7
4y
T

¥
"@4%%7'”QO$E o

Ey

@O0+ 7%p 2700z pe®i%kE 1 LEFwZF > 2
ZFARREY %P T OOfEfR®E I P FF ZF o
Poadcd > T AT RBIZI TN T I

O R T RN O
4 ,

2.8z i B 1 P OOP /g4 7 £ E P {rf2 LR

B85 L B F 2 AdF e

MLz g2 AT OO AF&E AR EAT S Ha
ﬁ%@*’ﬁ%éﬁ&ﬁ%ﬁa>m%, @mﬁpwﬂ’

Xiﬁﬁwﬁfﬁin QOlﬁﬁéﬁA%

Hois 2 Al F R 2 Gk 0 PR P FREE) @ﬁ%ﬁ%@
4 o MFERA S E A g4 -‘-ﬂ;féf@ﬂéiﬁuﬂi'%‘ Ed

(m,gwﬁﬁ%&mw-%Aﬁ&#rwyjﬁﬁa% # >
BHFELE (22 ~ §FH 2 CEINEARE) BafFD e i

B G gt o %¢ﬁ4ﬁﬁOOﬁﬁﬁ%& AT

227002 275 27 OO0 )= 5 Fprdphf &% o

MBGL A BRI G T OOWI2#4Y R S ERE S

o AN N AR E A A ERESBALELE D

FeAFR M PRI M AN L NG NE

i
“‘)— ‘&\

¢_

T

N

~
(&

K

H\

w®
St
mi



FEeRY > R ARMBE S R F o Bl T A
&EAWEﬁiéwQ¢\~/ME@J?ﬁ%Wﬁ°
@Rtz v mi " OOLREEREL - THE LA
& AR arEd OO R Z IR - 5 OO0 & 7
gg %@%A&A’A%ﬂOO iy e VRN 29

T

¥R éﬁ%iﬁ%éﬁ4”~mﬁ§  FE R SR TR B
chid e R L -

BEs® 1 d " OO#E A& L a4 > FiaFd 7 O0#
E%$ﬁ4¢?%%@ﬁ’é%9%4‘%ﬁfﬁﬁi%°
POOFSEE Fif F A o FA L RS M AR
ARMAS M R BREA) > L RIFRT R o

(R)iFpt BALL AREL s FE DAL TALFEL 2 A F
Ml FBEIDY - AT~ 7Y ‘a_a&%é = P iaE
AR RApE A Flre OOF X% i N R
iﬁ0011%¢£’£$600@ﬁw%&i 4
¥ i OO0 e OO Rd *R1I2FEF 561450
HEFEY > RPPFPA N FRI A AT AL ERL T EER D
e OOz F A 5ee OO0 G g it A
o XALFREcOQOEFEd A T p MTEH &
cOQOF &ML EFEFRLTHPAHEAL D %V*b
OQO¢w » A 4P R L (L AREF201F
>’Wwﬁ41%ﬁ&f‘ﬂbeOW7@@’wﬁ4

B QOF M aerR ~ B3k #d pf L i Eize OO0z

FLAEA o APE AR g&w@@ﬁ i #ERe OO

*E‘%EE?JV HE2 4 ‘éfi‘ He OOz2 2 #F - FHd &
S @ AR R A Ar gt ”ﬁﬂi'éf Fpeti o 2 e 00

ﬁﬁ%‘ﬂﬁ4ﬁéﬁﬁ IE s AR RIARE AT G A

S EFLOO0ZFEAREFRA FHFR L FMO

Op %i&?ﬁOQPﬁli’hﬁQOFmﬁ/#}%— 2 g e OO0

Pt C ARF ap OO0 A7 RFEApEA 4 Fi

N
9 B Hm

oL g
w0

=N

\\

—

m

_j

CASS



WP hFieEEF (LAREE3T) 52 OO0 7EF
AEAAERERY T EEERE > L 25 OO0
m~1m1¢’% PTG B A kEd R
22 OOz mfE » g#2 OOLE#ERL7FF OO0 4
OQuFmie OO0 248 T3 42 3m, ~ "HmE2L %
FHERB, ~ T RBRRA, P A3ETL A5 0O0R
RET 0 &£ %@F“#E\ﬁ*’ﬁ*‘z AT ERAEERASET L

AR AL REASET L LA AR TR
“rdoE 2 BB TR A g A S E S L e OO &
B2 78 8 éﬁmiﬂ%v*ﬁﬁﬁ’ L

5E H

|

ZoEBEJIE 0 TR T Aed 2 H - AT o

Nitpgr imd 2 QORFRS ~ 2 8 F B2 2G4
+e OO0 % % AEEREALEEO002% 2%
o gl OOFEFM’ e QO%2 7R OOFIELT LA >
feAp A T @R T 3245 A eh A i ok o g R
rELFAOO pOOE B OO 2 OOH! £ E
%%’iﬁﬁiﬁwm@<i%hs~mmd’éfw%
Az A %RF P pEHEGERTEGFA I EE OOLARE

4,ﬁwﬁmo

\gmﬂ:

I AERFEEP ARG HRREy IS 22 EE PERE
%.ﬁi;?;fg@’ Y - - Ao

IR & A & L R

¢ % 3 @ 114 & 3 v 31 p

FER- 2 F GEg

M RGRR AT o

et A T i PR g EBI0p e A RFE A K 0 T

S Fud # T4 5, 5005 -

¢ % o @®m 114 & 3 * 31 p
ter ey

$N\R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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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2年度家親聲字第613號
聲  請  人  丁○○  


代  理  人  許惠君律師
相  對  人  甲○○  
代  理  人  陳奕昕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○○（女，民國00年0月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由聲請人丁○○單獨任之。
二、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兩造未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乙○○，並經聲請人於99年5月10日認領。兩造並協議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後聲請人自乙○○1歲左右開始照顧乙○○，聲請人並在乙○○2歲左右將乙○○交由保母丙○○照顧迄今，相對人並於105年9月20日將乙○○就同住照顧、保護教養、辦理子女戶籍遷徙、指定住居所、有限財產管理、子女就學、學區相關事宜、辦理護照、申請及領取社會補助事項委託丙○○監護，乙○○自幼以來與丙○○同住，與丙○○互動良好，乙○○也都稱呼丙○○媽咪，聲請人除了會聯絡丙○○了解乙○○狀況外，也會關心乙○○，反而相對人不僅沒有實際照顧乙○○，也甚少關心乙○○，亦沒有給付扶養費，10多年來乙○○與相對人關係甚為疏離，在112年清明連假，相對人要求乙○○返回相對人新北市之住處，乙○○表示沒有意願後，相對人竟未顧及乙○○之意願，於112年4月10日廢止委託監護，並另訴要求丙○○交付子女，相對人更對於乙○○學校活動多有干涉、阻止，影響乙○○身心發展及受教育之權利。相對人前開舉止，足認相對人未盡其保護教養義務且對乙○○有不利情事，乙○○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應由聲請人單獨任之，並由聲請人將乙○○之監護權委託監護與丙○○，應較符乙○○之最佳利益。並聲明：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。
二、相對人則以：聲請人所提出之事證，均不足以認定本件相對人有何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乙○○有不利之事由，實則相對人會不定期探視乙○○，並持續關心其狀況，照料日常生活，負擔生活費用，並積極參與乙○○重要活動，乙○○亦會主動與其分享生活，相對人已有給予乙○○相當程度之保護、教養，反而聲請人未依約給付丙○○費用，更有聲請人之債權人所在處所及致電未成年子女以追討債務。相對人與乙○○感情關係尚佳，顯非聲請人所述感情疏離，相對人也無干擾、阻饒乙○○參加學校活動。相對人會廢止監護登記之原因，乃因丙○○屢次未善盡監護之責，甚至逾越監護範圍之故，諸如未事先通知相對人下，即同意聲請人攜帶乙○○外出同住，導致相對人無法得知乙○○之下落，乙○○甚至在就讀國中時，向老師說相對人是她的養母，而且說無法與相對人取得聯繫，經相對人發現後，與校方人員取得聯繫。乙○○現階段由丙○○照顧之模式，恐不利乙○○，亦影響乙○○與相對人間母女感情維繫。縱乙○○有表達意願想要留在丙○○處，但未成年子女之意願，並非改定親權與否之唯一依據及標準，聲請人本件聲請並未符合乙○○最佳利益，反而再度剝奪乙○○與相對人相處之機會。並聲明：聲請駁回。　　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主張兩造未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乙○○，並經聲請人於99年5月10日認領乙○○。兩造並協議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相對人並於105年9月20日將乙○○就同住照顧、保護教養、辦理子女戶籍遷徙、指定住居所、有限財產管理、子女就學、學區相關事宜、辦理護照、申請及領取社會補助事項委託丙○○監護等情，有兩造及乙○○、丙○○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8頁、第9頁及第15頁、第16頁），且為相對人不爭執，應堪信為真實。
四、本院之判斷：　　
　㈠按夫妻離婚者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依協定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；未為協定或協定不成者，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，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，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，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：⑴子女之年齡、性別、人數及健康情形。⑵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。⑶父母之年齡、職業、品行、健康情形、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。⑷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。⑸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。⑹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。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、文化及價值觀；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，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、稅捐機關、金融機構、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、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，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規定。又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，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前開規定，民法第1069條之1 參照。
　㈡經本院依職權囑託社團法人助人專業促進協會對丙○○、乙○○進行訪視，訪視建議略以：　
　⒈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：
　①未成年子女之陳述能力評估：未成年子女可自主陳述，未受干擾且身心情緒穩定。
　②未成年子女意願評估：未成年子女可自主陳述意願，評估意願具備真實性。
　③對本案之意願：希望由其父親單獨親權，仍委託由訴外人丙○○監護照顧。
　⒉親權之建議及理由：
　①本案為改定親權案件，本會與未成年子女完成訪視。
　②經查，鈞院另有112家親聲字第614號交付子女案件（堂股），訴外人過往受相對人監護照顧期間無不適任之情形，惟未成年子女從未與相對人共同生活，相對人於今（112）年突將委託監護約定廢止，未成年子女已年滿13歲為國中二年級之學生，對就學及生活之變動適應及依附關係之重新建立較有難度，並且相對人未有積極妥善的親權維繫計畫，致未成年子女亦難以接受與之同住生活，且造成交付子女之窒礙難行，而過往，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之會面互動較頻繁且和諧，故未成年子女希望由聲請人單獨行使其親權，並委託予訴外人丙○○監護照顧。
　③就訴外人丙○○所述，兩造之親職能力皆有不足，才會長此以往未能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，建議命兩造提出妥適之教養規劃，如認兩造均不適合行使親權時，訴外人丙○○有監護意願。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⒊會面探視方案評估與建議：未成年子女長久以來均由訴外人同住照顧，兩造會面頻率皆不高，建議再就兩造當庭陳述並參酌未成年子女之會面意願，再為衡酌裁定會面探視方案之必要等語，有卷附該協會113年1月8日助人字第1130015號函附之社工訪視（改定親權調查）報告（見本院卷第49頁至第50頁背面）在卷可佐。
　㈢經本院依職權囑託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對兩造進行訪視，訪視建議略以：
　⒈綜合評估： 　　
　①親權能力評估：案母為家管，由案母之現任配偶提供經濟支持；案父有工作與經濟收入，雙方皆陳述有提供案主費用；惟訪視時皆無法觀察其親子互動，且據案母之陳述，案主目前對案母有負面態度。
　②親職時間評估：案父母皆未與案主同住，且皆已十年以上未擔任主要照顧者。評估案父母之親職時間皆不足。
　③照護環境評估：案母之住家為其現任配偶所有，具穩定性。案父規劃讓案主繼續與關係人同住，因非本事所轄區，無法評估照護環境。
　④親權益院評估：案母不希望繼續由關係人照顧案主，但亦尊重案主之同住意願；案父希望改由其擔任親權人，以使案主維持目前生活模式，繼續由關係人擔任主要照顧者。評估案父母皆具監護意願。
　⑤教育規劃評估：兩造皆陳述有提供未成年子女發展體育興趣，支持未成年子女學習。評估兩造皆具基本教育規劃能力。
　⑥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：未成年子女居住地非本事務所轄區，故無法訪視評估。
　⒉改定親權之建議及理由：
　　其他：建請參考關係人及未成年子女（案主）之訪視報告。據案父及案母之陳述，案父母皆已十年以上未擔任主要照顧者亦未同住，實際由關係人丙○○照顧案主；且案主已14歲，有向案父母比達其感受與意願，案母願意尊重案主同住之意願，案父希望依案主意願維持其生活模式。故建請參考未成年子女（案主）之意願。
　⒊會面探視方案之建議及理由：
　　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：案父母目前無會面困難，見亦尊重未成年子女（案主）之意願等語，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月23日新北社兒字第1130135483號函附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社工訪視調查報告（見本院卷第57頁、59頁至第62頁）附卷可憑。
　㈣本院囑託家事調查官對兩造及乙○○、丙○○進行訪視，經家事調查官調查後出具113年度家查字第185號調查報告，內容略以：　
　⒈112年4月清明連假，兩造衝突之原因、細節：
　⑴當事人陳述一致之內容：孩子在未告知甲○○的狀況下，即於清明連假期間返回丁○○花蓮之住所，甲○○知悉後即與現任配偶至丁○○花蓮住所欲帶回孩子，孩子拒絕並有哭泣情形。
　⑵當事人陳述差異之內容：
　①丁○○表示甲○○與其配偶到其花蓮住所帶回孩子，但孩子拒絕，甲○○配偶在現場大聲辱罵，怒斥孩子：「你拿我的錢都不是錢嗎？」甲○○並揚言不再讓孩子就讀體育班，孩子聽後難過返回房間哭泣。
　②甲○○表示因在111年間曾有丁○○之債權人找上孩子，因而擔心孩子人身安全，且丙○○請求其帶回孩子，在現場僅是叫孩子出來，孩子就哭了；甲○○當日有收回孩子的手機。
　③丙○○表示當日為甲○○之配偶主張要至花蓮帶回孩子，但孩子未同意返回，該日甲○○和其配偶直接至桃園把孩子的物品收走，並表示要將孩子退出體育班。
　④孩子表示當日媽媽之配偶大罵三字經，她認為僅是忘了事前告知媽媽要來花蓮，不認為有多嚴重，媽媽也有指責爸爸未負擔扶養費用。
　⒉對和解之態度：甲○○明確表示無任何和解意願。
　⒊子女最佳利益之分析：
　⑴主要照顧者之穩定性：丙○○自未成年人1歲半起即為其主要照顧者，與未成年人維持穩定、親密且正向的情感關係，並無不適任照顧者之情事(就甲○○主張未成年人價值觀偏差或其他不利子女之狀態，均無明確證據)，應維持其照顧角色，以確保未成年人的生活穩定性與心理安全感。
　⑵親屬關係與情感依附：未成年人與丁○○保持良好互動，亦與其家族成員（祖母、舅舅及花蓮部落親屬）維持正向關係，在情感連結上，未成年人與丙○○及其配偶最為親近，其次為丁○○及其家屬，與甲○○已形成排斥與疏離關係。
　⑶親職能力與親子關係：甲○○於112年4月清明節衝突事件後，強硬介入未成年人的生活，導致雙方關係急遽惡化，迄今已無情感交流，且其對於親子關係破裂缺乏自我省思及改善行動能力，無助於未來親職角色的執行。在此情形下，未成年人回歸其監護恐造成進一步心理壓力與適應困難。
　⑷照顧計劃之可行性：丁○○主張擔任親權人，並願尊重未成年人的意願，維持由丙○○繼續照顧之現況。丙○○亦表示願意無條件照顧未成年人，支持丁○○之照顧計劃，並鼓勵未成年人與雙親維持連結。此安排符合「最小變動原則」，可降低監護權變更對未成年人身心的衝擊，確保其成長環境的延續性與穩定性。
　⑸建議：由丁○○擔任未成年人的親權人，並維持由丙○○擔任未成年人的實際照顧者，負責日常生活照顧與情感支持。甲○○得透過專業輔導機構協助，循序改善親子關係，並視未來親子關係之修復情形，再議探視方案。　
　㈤綜觀上開社工訪視報告、家事調查官調查報告及兩造陳述，本院認兩造雖均有一定經濟收入得以維持生活，且均具備監護意願，然相對人因與乙○○間經歷清明連假之衝突，已廢止丙○○之委託監護，要求乙○○應與相對人共同生活，並另訴請求丙○○交付乙○○，現由本院112家親聲字第614號案件審理中，然相對人於家事調查官調查過程表示無法提出照顧乙○○之計畫，相對人經歷與乙○○在清明連假之衝突後，並未再積極與乙○○進行會面，相對人亦自陳平時其與乙○○毫無情感交流，經家事調查官鼓勵相對人至本院與乙○○會面，相對人亦表明無意願（見本院卷第201頁背面），則相對人並未積極修復其與乙○○間之關係，相對人與乙○○間關係衝突、緊張，若由相對人繼續擔任乙○○之親權人，相對人將會接回乙○○與其同住，將導致乙○○被迫離開從小熟悉之生活環境，對乙○○之生活、學業造成極大衝擊，相對人卻對此並未有妥善之安排與計畫，且乙○○與相對人目前也無法自在之互動、相處，則相對人是否為未成年子女乙○○之適任親權行使人，誠屬有疑。再審酌乙○○自幼就與丙○○同住，與丙○○間有深厚之感情，乙○○到院陳述：我想留在丙○○這裡，我不要跟相對人走，因為她有自己的家庭等語（見本院卷第31頁）；乙○○於家事調查官調查過程陳述：改定監護權案件，是聲請人與丙○○討論出來的想法，她認同此決定等語，聲請人亦主張若由其擔任乙○○之親權人，會將乙○○之監護權委託丙○○，由丙○○繼續照顧乙○○，是考量「子女之意願」、「照護之繼續性原則」、「最小變動原則」，且未成年子女在丙○○照顧下，受照顧狀況良好，聲請人並無顯不適任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人之情形，復依未成年子女受訪視、調查時及到庭時所表達之意願，因認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，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，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　㈥至相對人主張其與乙○○感情親密、且曾有聲請人之債主找上乙○○，若由聲請人擔任親權人恐影響乙○○之安全等情，經向乙○○確認，乙○○表示現在丙○○家住了很久，和相對人並無感情，該次找上她的人士認識的叔叔，她有將此事告訴丙○○，丙○○再轉知丙○○，乙○○對此事感覺還好，並無過多擔心等語（見本院卷第207頁），自與相對人之主張不符，自難單憑此認定聲請人不適任乙○○之親權人，併此敘明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明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裁判結果無影響，爰不另一一論述。
六、爰裁定如主文。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第一庭　　 法　官　李佳穎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傳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2年度家親聲字第613號

聲  請  人  丁○○  



代  理  人  許惠君律師

相  對  人  甲○○  

代  理  人  陳奕昕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○○（女，民國00年0月0日生，身

    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由

    聲請人丁○○單獨任之。

二、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兩造未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乙○○，並經聲請人

    於99年5月10日認領。兩造並協議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

    擔由相對人任之，後聲請人自乙○○1歲左右開始照顧乙○○，

    聲請人並在乙○○2歲左右將乙○○交由保母丙○○照顧迄今，相

    對人並於105年9月20日將乙○○就同住照顧、保護教養、辦理

    子女戶籍遷徙、指定住居所、有限財產管理、子女就學、學

    區相關事宜、辦理護照、申請及領取社會補助事項委託丙○○

    監護，乙○○自幼以來與丙○○同住，與丙○○互動良好，乙○○也

    都稱呼丙○○媽咪，聲請人除了會聯絡丙○○了解乙○○狀況外，

    也會關心乙○○，反而相對人不僅沒有實際照顧乙○○，也甚少

    關心乙○○，亦沒有給付扶養費，10多年來乙○○與相對人關係

    甚為疏離，在112年清明連假，相對人要求乙○○返回相對人

    新北市之住處，乙○○表示沒有意願後，相對人竟未顧及乙○○

    之意願，於112年4月10日廢止委託監護，並另訴要求丙○○交

    付子女，相對人更對於乙○○學校活動多有干涉、阻止，影響

    乙○○身心發展及受教育之權利。相對人前開舉止，足認相對

    人未盡其保護教養義務且對乙○○有不利情事，乙○○之權利義

    務行使及負擔應由聲請人單獨任之，並由聲請人將乙○○之監

    護權委託監護與丙○○，應較符乙○○之最佳利益。並聲明：對

    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改由聲

    請人單獨任之。

二、相對人則以：聲請人所提出之事證，均不足以認定本件相對

    人有何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乙○○有不利之事由，實則相對

    人會不定期探視乙○○，並持續關心其狀況，照料日常生活，

    負擔生活費用，並積極參與乙○○重要活動，乙○○亦會主動與

    其分享生活，相對人已有給予乙○○相當程度之保護、教養，

    反而聲請人未依約給付丙○○費用，更有聲請人之債權人所在

    處所及致電未成年子女以追討債務。相對人與乙○○感情關係

    尚佳，顯非聲請人所述感情疏離，相對人也無干擾、阻饒乙

    ○○參加學校活動。相對人會廢止監護登記之原因，乃因丙○○

    屢次未善盡監護之責，甚至逾越監護範圍之故，諸如未事先

    通知相對人下，即同意聲請人攜帶乙○○外出同住，導致相對

    人無法得知乙○○之下落，乙○○甚至在就讀國中時，向老師說

    相對人是她的養母，而且說無法與相對人取得聯繫，經相對

    人發現後，與校方人員取得聯繫。乙○○現階段由丙○○照顧之

    模式，恐不利乙○○，亦影響乙○○與相對人間母女感情維繫。

    縱乙○○有表達意願想要留在丙○○處，但未成年子女之意願，

    並非改定親權與否之唯一依據及標準，聲請人本件聲請並未

    符合乙○○最佳利益，反而再度剝奪乙○○與相對人相處之機會

    。並聲明：聲請駁回。　　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主張兩造未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乙○○，並經聲請

    人於99年5月10日認領乙○○。兩造並協議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

    使及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相對人並於105年9月20日將乙○○就

    同住照顧、保護教養、辦理子女戶籍遷徙、指定住居所、有

    限財產管理、子女就學、學區相關事宜、辦理護照、申請及

    領取社會補助事項委託丙○○監護等情，有兩造及乙○○、丙○○

    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8頁、第9頁及第15頁、第

    16頁），且為相對人不爭執，應堪信為真實。

四、本院之判斷：　　

　㈠按夫妻離婚者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依

    協定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；未為協定或協定不成者，法院

    得依夫妻之一方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

    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，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    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，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，審酌一切情

    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：⑴子女之年齡、性別、人數及健康

    情形。⑵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。⑶父母之年齡、職業

    、品行、健康情形、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。⑷父母保護教養

    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。⑸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

    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。⑹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

   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。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、

    文化及價值觀；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，法院除得參考社

    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，並得依囑託

    警察機關、稅捐機關、金融機構、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、團

    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

    定之，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規定。又非婚生子女經認

    領者，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前開規

    定，民法第1069條之1 參照。

　㈡經本院依職權囑託社團法人助人專業促進協會對丙○○、乙○○

    進行訪視，訪視建議略以：　

　⒈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：

　①未成年子女之陳述能力評估：未成年子女可自主陳述，未受

    干擾且身心情緒穩定。

　②未成年子女意願評估：未成年子女可自主陳述意願，評估意

    願具備真實性。

　③對本案之意願：希望由其父親單獨親權，仍委託由訴外人丙○

    ○監護照顧。

　⒉親權之建議及理由：

　①本案為改定親權案件，本會與未成年子女完成訪視。

　②經查，鈞院另有112家親聲字第614號交付子女案件（堂股）

    ，訴外人過往受相對人監護照顧期間無不適任之情形，惟未

    成年子女從未與相對人共同生活，相對人於今（112）年突

    將委託監護約定廢止，未成年子女已年滿13歲為國中二年級

    之學生，對就學及生活之變動適應及依附關係之重新建立較

    有難度，並且相對人未有積極妥善的親權維繫計畫，致未成

    年子女亦難以接受與之同住生活，且造成交付子女之窒礙難

    行，而過往，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之會面互動較頻繁且和諧

    ，故未成年子女希望由聲請人單獨行使其親權，並委託予訴

    外人丙○○監護照顧。

　③就訴外人丙○○所述，兩造之親職能力皆有不足，才會長此以

    往未能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，建議命兩造提出妥適之教養規

    劃，如認兩造均不適合行使親權時，訴外人丙○○有監護意願

    。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⒊會面探視方案評估與建議：未成年子女長久以來均由訴外人

    同住照顧，兩造會面頻率皆不高，建議再就兩造當庭陳述並

    參酌未成年子女之會面意願，再為衡酌裁定會面探視方案之

    必要等語，有卷附該協會113年1月8日助人字第1130015號函

    附之社工訪視（改定親權調查）報告（見本院卷第49頁至第

    50頁背面）在卷可佐。

　㈢經本院依職權囑託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對兩造進行訪視，

    訪視建議略以：

　⒈綜合評估： 　　

　①親權能力評估：案母為家管，由案母之現任配偶提供經濟支

    持；案父有工作與經濟收入，雙方皆陳述有提供案主費用；

    惟訪視時皆無法觀察其親子互動，且據案母之陳述，案主目

    前對案母有負面態度。

　②親職時間評估：案父母皆未與案主同住，且皆已十年以上未

    擔任主要照顧者。評估案父母之親職時間皆不足。

　③照護環境評估：案母之住家為其現任配偶所有，具穩定性。

    案父規劃讓案主繼續與關係人同住，因非本事所轄區，無法

    評估照護環境。

　④親權益院評估：案母不希望繼續由關係人照顧案主，但亦尊

    重案主之同住意願；案父希望改由其擔任親權人，以使案主

    維持目前生活模式，繼續由關係人擔任主要照顧者。評估案

    父母皆具監護意願。

　⑤教育規劃評估：兩造皆陳述有提供未成年子女發展體育興趣

    ，支持未成年子女學習。評估兩造皆具基本教育規劃能力。

　⑥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：未成年子女居住地非本事務所

    轄區，故無法訪視評估。

　⒉改定親權之建議及理由：

　　其他：建請參考關係人及未成年子女（案主）之訪視報告。

    據案父及案母之陳述，案父母皆已十年以上未擔任主要照顧

    者亦未同住，實際由關係人丙○○照顧案主；且案主已14歲，

    有向案父母比達其感受與意願，案母願意尊重案主同住之意

    願，案父希望依案主意願維持其生活模式。故建請參考未成

    年子女（案主）之意願。

　⒊會面探視方案之建議及理由：

　　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：案父母目前無會面困難，見亦尊重未

    成年子女（案主）之意願等語，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

    月23日新北社兒字第1130135483號函附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

    所社工訪視調查報告（見本院卷第57頁、59頁至第62頁）附

    卷可憑。

　㈣本院囑託家事調查官對兩造及乙○○、丙○○進行訪視，經家事

    調查官調查後出具113年度家查字第185號調查報告，內容略

    以：　

　⒈112年4月清明連假，兩造衝突之原因、細節：

　⑴當事人陳述一致之內容：孩子在未告知甲○○的狀況下，即於

    清明連假期間返回丁○○花蓮之住所，甲○○知悉後即與現任配

    偶至丁○○花蓮住所欲帶回孩子，孩子拒絕並有哭泣情形。

　⑵當事人陳述差異之內容：

　①丁○○表示甲○○與其配偶到其花蓮住所帶回孩子，但孩子拒絕

    ，甲○○配偶在現場大聲辱罵，怒斥孩子：「你拿我的錢都不

    是錢嗎？」甲○○並揚言不再讓孩子就讀體育班，孩子聽後難

    過返回房間哭泣。

　②甲○○表示因在111年間曾有丁○○之債權人找上孩子，因而擔心

    孩子人身安全，且丙○○請求其帶回孩子，在現場僅是叫孩子

    出來，孩子就哭了；甲○○當日有收回孩子的手機。

　③丙○○表示當日為甲○○之配偶主張要至花蓮帶回孩子，但孩子

    未同意返回，該日甲○○和其配偶直接至桃園把孩子的物品收

    走，並表示要將孩子退出體育班。

　④孩子表示當日媽媽之配偶大罵三字經，她認為僅是忘了事前

    告知媽媽要來花蓮，不認為有多嚴重，媽媽也有指責爸爸未

    負擔扶養費用。

　⒉對和解之態度：甲○○明確表示無任何和解意願。

　⒊子女最佳利益之分析：

　⑴主要照顧者之穩定性：丙○○自未成年人1歲半起即為其主要照

    顧者，與未成年人維持穩定、親密且正向的情感關係，並無

    不適任照顧者之情事(就甲○○主張未成年人價值觀偏差或其

    他不利子女之狀態，均無明確證據)，應維持其照顧角色，

    以確保未成年人的生活穩定性與心理安全感。

　⑵親屬關係與情感依附：未成年人與丁○○保持良好互動，亦與

    其家族成員（祖母、舅舅及花蓮部落親屬）維持正向關係，

    在情感連結上，未成年人與丙○○及其配偶最為親近，其次為

    丁○○及其家屬，與甲○○已形成排斥與疏離關係。

　⑶親職能力與親子關係：甲○○於112年4月清明節衝突事件後，

    強硬介入未成年人的生活，導致雙方關係急遽惡化，迄今已

    無情感交流，且其對於親子關係破裂缺乏自我省思及改善行

    動能力，無助於未來親職角色的執行。在此情形下，未成年

    人回歸其監護恐造成進一步心理壓力與適應困難。

　⑷照顧計劃之可行性：丁○○主張擔任親權人，並願尊重未成年

    人的意願，維持由丙○○繼續照顧之現況。丙○○亦表示願意無

    條件照顧未成年人，支持丁○○之照顧計劃，並鼓勵未成年人

    與雙親維持連結。此安排符合「最小變動原則」，可降低監

    護權變更對未成年人身心的衝擊，確保其成長環境的延續性

    與穩定性。

　⑸建議：由丁○○擔任未成年人的親權人，並維持由丙○○擔任未

    成年人的實際照顧者，負責日常生活照顧與情感支持。甲○○

    得透過專業輔導機構協助，循序改善親子關係，並視未來親

    子關係之修復情形，再議探視方案。　

　㈤綜觀上開社工訪視報告、家事調查官調查報告及兩造陳述，

    本院認兩造雖均有一定經濟收入得以維持生活，且均具備監

    護意願，然相對人因與乙○○間經歷清明連假之衝突，已廢止

    丙○○之委託監護，要求乙○○應與相對人共同生活，並另訴請

    求丙○○交付乙○○，現由本院112家親聲字第614號案件審理中

    ，然相對人於家事調查官調查過程表示無法提出照顧乙○○之

    計畫，相對人經歷與乙○○在清明連假之衝突後，並未再積極

    與乙○○進行會面，相對人亦自陳平時其與乙○○毫無情感交流

    ，經家事調查官鼓勵相對人至本院與乙○○會面，相對人亦表

    明無意願（見本院卷第201頁背面），則相對人並未積極修

    復其與乙○○間之關係，相對人與乙○○間關係衝突、緊張，若

    由相對人繼續擔任乙○○之親權人，相對人將會接回乙○○與其

    同住，將導致乙○○被迫離開從小熟悉之生活環境，對乙○○之

    生活、學業造成極大衝擊，相對人卻對此並未有妥善之安排

    與計畫，且乙○○與相對人目前也無法自在之互動、相處，則

    相對人是否為未成年子女乙○○之適任親權行使人，誠屬有疑

    。再審酌乙○○自幼就與丙○○同住，與丙○○間有深厚之感情，

    乙○○到院陳述：我想留在丙○○這裡，我不要跟相對人走，因

    為她有自己的家庭等語（見本院卷第31頁）；乙○○於家事調

    查官調查過程陳述：改定監護權案件，是聲請人與丙○○討論

    出來的想法，她認同此決定等語，聲請人亦主張若由其擔任

    乙○○之親權人，會將乙○○之監護權委託丙○○，由丙○○繼續照

    顧乙○○，是考量「子女之意願」、「照護之繼續性原則」、

    「最小變動原則」，且未成年子女在丙○○照顧下，受照顧狀

    況良好，聲請人並無顯不適任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人之情形

    ，復依未成年子女受訪視、調查時及到庭時所表達之意願，

    因認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

    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，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，爰裁

    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
　㈥至相對人主張其與乙○○感情親密、且曾有聲請人之債主找上

    乙○○，若由聲請人擔任親權人恐影響乙○○之安全等情，經向

    乙○○確認，乙○○表示現在丙○○家住了很久，和相對人並無感

    情，該次找上她的人士認識的叔叔，她有將此事告訴丙○○，

    丙○○再轉知丙○○，乙○○對此事感覺還好，並無過多擔心等語

    （見本院卷第207頁），自與相對人之主張不符，自難單憑

    此認定聲請人不適任乙○○之親權人，併此敘明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明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裁判結

    果無影響，爰不另一一論述。

六、爰裁定如主文。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家事第一庭　　 法　官　李佳穎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，並

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傳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2年度家親聲字第613號

聲  請  人  丁○○  



代  理  人  許惠君律師

相  對  人  甲○○  

代  理  人  陳奕昕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人監護人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○○（女，民國00年0月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由聲請人丁○○單獨任之。

二、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兩造未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乙○○，並經聲請人於99年5月10日認領。兩造並協議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後聲請人自乙○○1歲左右開始照顧乙○○，聲請人並在乙○○2歲左右將乙○○交由保母丙○○照顧迄今，相對人並於105年9月20日將乙○○就同住照顧、保護教養、辦理子女戶籍遷徙、指定住居所、有限財產管理、子女就學、學區相關事宜、辦理護照、申請及領取社會補助事項委託丙○○監護，乙○○自幼以來與丙○○同住，與丙○○互動良好，乙○○也都稱呼丙○○媽咪，聲請人除了會聯絡丙○○了解乙○○狀況外，也會關心乙○○，反而相對人不僅沒有實際照顧乙○○，也甚少關心乙○○，亦沒有給付扶養費，10多年來乙○○與相對人關係甚為疏離，在112年清明連假，相對人要求乙○○返回相對人新北市之住處，乙○○表示沒有意願後，相對人竟未顧及乙○○之意願，於112年4月10日廢止委託監護，並另訴要求丙○○交付子女，相對人更對於乙○○學校活動多有干涉、阻止，影響乙○○身心發展及受教育之權利。相對人前開舉止，足認相對人未盡其保護教養義務且對乙○○有不利情事，乙○○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應由聲請人單獨任之，並由聲請人將乙○○之監護權委託監護與丙○○，應較符乙○○之最佳利益。並聲明：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。

二、相對人則以：聲請人所提出之事證，均不足以認定本件相對人有何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乙○○有不利之事由，實則相對人會不定期探視乙○○，並持續關心其狀況，照料日常生活，負擔生活費用，並積極參與乙○○重要活動，乙○○亦會主動與其分享生活，相對人已有給予乙○○相當程度之保護、教養，反而聲請人未依約給付丙○○費用，更有聲請人之債權人所在處所及致電未成年子女以追討債務。相對人與乙○○感情關係尚佳，顯非聲請人所述感情疏離，相對人也無干擾、阻饒乙○○參加學校活動。相對人會廢止監護登記之原因，乃因丙○○屢次未善盡監護之責，甚至逾越監護範圍之故，諸如未事先通知相對人下，即同意聲請人攜帶乙○○外出同住，導致相對人無法得知乙○○之下落，乙○○甚至在就讀國中時，向老師說相對人是她的養母，而且說無法與相對人取得聯繫，經相對人發現後，與校方人員取得聯繫。乙○○現階段由丙○○照顧之模式，恐不利乙○○，亦影響乙○○與相對人間母女感情維繫。縱乙○○有表達意願想要留在丙○○處，但未成年子女之意願，並非改定親權與否之唯一依據及標準，聲請人本件聲請並未符合乙○○最佳利益，反而再度剝奪乙○○與相對人相處之機會。並聲明：聲請駁回。　　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主張兩造未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乙○○，並經聲請人於99年5月10日認領乙○○。兩造並協議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相對人並於105年9月20日將乙○○就同住照顧、保護教養、辦理子女戶籍遷徙、指定住居所、有限財產管理、子女就學、學區相關事宜、辦理護照、申請及領取社會補助事項委託丙○○監護等情，有兩造及乙○○、丙○○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8頁、第9頁及第15頁、第16頁），且為相對人不爭執，應堪信為真實。

四、本院之判斷：　　

　㈠按夫妻離婚者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依協定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；未為協定或協定不成者，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，民法第105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，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，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：⑴子女之年齡、性別、人數及健康情形。⑵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。⑶父母之年齡、職業、品行、健康情形、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。⑷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。⑸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。⑹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。⑺各族群之傳統習俗、文化及價值觀；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，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、稅捐機關、金融機構、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、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，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規定。又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，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前開規定，民法第1069條之1 參照。

　㈡經本院依職權囑託社團法人助人專業促進協會對丙○○、乙○○進行訪視，訪視建議略以：　

　⒈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：

　①未成年子女之陳述能力評估：未成年子女可自主陳述，未受干擾且身心情緒穩定。

　②未成年子女意願評估：未成年子女可自主陳述意願，評估意願具備真實性。

　③對本案之意願：希望由其父親單獨親權，仍委託由訴外人丙○○監護照顧。

　⒉親權之建議及理由：

　①本案為改定親權案件，本會與未成年子女完成訪視。

　②經查，鈞院另有112家親聲字第614號交付子女案件（堂股），訴外人過往受相對人監護照顧期間無不適任之情形，惟未成年子女從未與相對人共同生活，相對人於今（112）年突將委託監護約定廢止，未成年子女已年滿13歲為國中二年級之學生，對就學及生活之變動適應及依附關係之重新建立較有難度，並且相對人未有積極妥善的親權維繫計畫，致未成年子女亦難以接受與之同住生活，且造成交付子女之窒礙難行，而過往，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之會面互動較頻繁且和諧，故未成年子女希望由聲請人單獨行使其親權，並委託予訴外人丙○○監護照顧。

　③就訴外人丙○○所述，兩造之親職能力皆有不足，才會長此以往未能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，建議命兩造提出妥適之教養規劃，如認兩造均不適合行使親權時，訴外人丙○○有監護意願。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⒊會面探視方案評估與建議：未成年子女長久以來均由訴外人同住照顧，兩造會面頻率皆不高，建議再就兩造當庭陳述並參酌未成年子女之會面意願，再為衡酌裁定會面探視方案之必要等語，有卷附該協會113年1月8日助人字第1130015號函附之社工訪視（改定親權調查）報告（見本院卷第49頁至第50頁背面）在卷可佐。

　㈢經本院依職權囑託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對兩造進行訪視，訪視建議略以：

　⒈綜合評估： 　　

　①親權能力評估：案母為家管，由案母之現任配偶提供經濟支持；案父有工作與經濟收入，雙方皆陳述有提供案主費用；惟訪視時皆無法觀察其親子互動，且據案母之陳述，案主目前對案母有負面態度。

　②親職時間評估：案父母皆未與案主同住，且皆已十年以上未擔任主要照顧者。評估案父母之親職時間皆不足。

　③照護環境評估：案母之住家為其現任配偶所有，具穩定性。案父規劃讓案主繼續與關係人同住，因非本事所轄區，無法評估照護環境。

　④親權益院評估：案母不希望繼續由關係人照顧案主，但亦尊重案主之同住意願；案父希望改由其擔任親權人，以使案主維持目前生活模式，繼續由關係人擔任主要照顧者。評估案父母皆具監護意願。

　⑤教育規劃評估：兩造皆陳述有提供未成年子女發展體育興趣，支持未成年子女學習。評估兩造皆具基本教育規劃能力。

　⑥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：未成年子女居住地非本事務所轄區，故無法訪視評估。

　⒉改定親權之建議及理由：

　　其他：建請參考關係人及未成年子女（案主）之訪視報告。據案父及案母之陳述，案父母皆已十年以上未擔任主要照顧者亦未同住，實際由關係人丙○○照顧案主；且案主已14歲，有向案父母比達其感受與意願，案母願意尊重案主同住之意願，案父希望依案主意願維持其生活模式。故建請參考未成年子女（案主）之意願。

　⒊會面探視方案之建議及理由：

　　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：案父母目前無會面困難，見亦尊重未成年子女（案主）之意願等語，有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月23日新北社兒字第1130135483號函附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社工訪視調查報告（見本院卷第57頁、59頁至第62頁）附卷可憑。

　㈣本院囑託家事調查官對兩造及乙○○、丙○○進行訪視，經家事調查官調查後出具113年度家查字第185號調查報告，內容略以：　

　⒈112年4月清明連假，兩造衝突之原因、細節：

　⑴當事人陳述一致之內容：孩子在未告知甲○○的狀況下，即於清明連假期間返回丁○○花蓮之住所，甲○○知悉後即與現任配偶至丁○○花蓮住所欲帶回孩子，孩子拒絕並有哭泣情形。

　⑵當事人陳述差異之內容：

　①丁○○表示甲○○與其配偶到其花蓮住所帶回孩子，但孩子拒絕，甲○○配偶在現場大聲辱罵，怒斥孩子：「你拿我的錢都不是錢嗎？」甲○○並揚言不再讓孩子就讀體育班，孩子聽後難過返回房間哭泣。

　②甲○○表示因在111年間曾有丁○○之債權人找上孩子，因而擔心孩子人身安全，且丙○○請求其帶回孩子，在現場僅是叫孩子出來，孩子就哭了；甲○○當日有收回孩子的手機。

　③丙○○表示當日為甲○○之配偶主張要至花蓮帶回孩子，但孩子未同意返回，該日甲○○和其配偶直接至桃園把孩子的物品收走，並表示要將孩子退出體育班。

　④孩子表示當日媽媽之配偶大罵三字經，她認為僅是忘了事前告知媽媽要來花蓮，不認為有多嚴重，媽媽也有指責爸爸未負擔扶養費用。

　⒉對和解之態度：甲○○明確表示無任何和解意願。

　⒊子女最佳利益之分析：

　⑴主要照顧者之穩定性：丙○○自未成年人1歲半起即為其主要照顧者，與未成年人維持穩定、親密且正向的情感關係，並無不適任照顧者之情事(就甲○○主張未成年人價值觀偏差或其他不利子女之狀態，均無明確證據)，應維持其照顧角色，以確保未成年人的生活穩定性與心理安全感。

　⑵親屬關係與情感依附：未成年人與丁○○保持良好互動，亦與其家族成員（祖母、舅舅及花蓮部落親屬）維持正向關係，在情感連結上，未成年人與丙○○及其配偶最為親近，其次為丁○○及其家屬，與甲○○已形成排斥與疏離關係。

　⑶親職能力與親子關係：甲○○於112年4月清明節衝突事件後，強硬介入未成年人的生活，導致雙方關係急遽惡化，迄今已無情感交流，且其對於親子關係破裂缺乏自我省思及改善行動能力，無助於未來親職角色的執行。在此情形下，未成年人回歸其監護恐造成進一步心理壓力與適應困難。

　⑷照顧計劃之可行性：丁○○主張擔任親權人，並願尊重未成年人的意願，維持由丙○○繼續照顧之現況。丙○○亦表示願意無條件照顧未成年人，支持丁○○之照顧計劃，並鼓勵未成年人與雙親維持連結。此安排符合「最小變動原則」，可降低監護權變更對未成年人身心的衝擊，確保其成長環境的延續性與穩定性。

　⑸建議：由丁○○擔任未成年人的親權人，並維持由丙○○擔任未成年人的實際照顧者，負責日常生活照顧與情感支持。甲○○得透過專業輔導機構協助，循序改善親子關係，並視未來親子關係之修復情形，再議探視方案。　

　㈤綜觀上開社工訪視報告、家事調查官調查報告及兩造陳述，本院認兩造雖均有一定經濟收入得以維持生活，且均具備監護意願，然相對人因與乙○○間經歷清明連假之衝突，已廢止丙○○之委託監護，要求乙○○應與相對人共同生活，並另訴請求丙○○交付乙○○，現由本院112家親聲字第614號案件審理中，然相對人於家事調查官調查過程表示無法提出照顧乙○○之計畫，相對人經歷與乙○○在清明連假之衝突後，並未再積極與乙○○進行會面，相對人亦自陳平時其與乙○○毫無情感交流，經家事調查官鼓勵相對人至本院與乙○○會面，相對人亦表明無意願（見本院卷第201頁背面），則相對人並未積極修復其與乙○○間之關係，相對人與乙○○間關係衝突、緊張，若由相對人繼續擔任乙○○之親權人，相對人將會接回乙○○與其同住，將導致乙○○被迫離開從小熟悉之生活環境，對乙○○之生活、學業造成極大衝擊，相對人卻對此並未有妥善之安排與計畫，且乙○○與相對人目前也無法自在之互動、相處，則相對人是否為未成年子女乙○○之適任親權行使人，誠屬有疑。再審酌乙○○自幼就與丙○○同住，與丙○○間有深厚之感情，乙○○到院陳述：我想留在丙○○這裡，我不要跟相對人走，因為她有自己的家庭等語（見本院卷第31頁）；乙○○於家事調查官調查過程陳述：改定監護權案件，是聲請人與丙○○討論出來的想法，她認同此決定等語，聲請人亦主張若由其擔任乙○○之親權人，會將乙○○之監護權委託丙○○，由丙○○繼續照顧乙○○，是考量「子女之意願」、「照護之繼續性原則」、「最小變動原則」，且未成年子女在丙○○照顧下，受照顧狀況良好，聲請人並無顯不適任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人之情形，復依未成年子女受訪視、調查時及到庭時所表達之意願，因認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，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，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
　㈥至相對人主張其與乙○○感情親密、且曾有聲請人之債主找上乙○○，若由聲請人擔任親權人恐影響乙○○之安全等情，經向乙○○確認，乙○○表示現在丙○○家住了很久，和相對人並無感情，該次找上她的人士認識的叔叔，她有將此事告訴丙○○，丙○○再轉知丙○○，乙○○對此事感覺還好，並無過多擔心等語（見本院卷第207頁），自與相對人之主張不符，自難單憑此認定聲請人不適任乙○○之親權人，併此敘明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明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裁判結果無影響，爰不另一一論述。

六、爰裁定如主文。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家事第一庭　　 法　官　李佳穎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傳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